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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以资产抵押申请银行授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以资产抵押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授信业务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日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龙口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龙口支行”）申请贷款，

由中国银行龙口支行向公司提供 2300 万元的银行贷款授信额

度，公司以下列子公司的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1、甘肃苏武庄园葡萄酒业有限公司土地及房产，土地面积

8040 平方米、房产面积 1461.85 平方米。证号：甘（2025）民勤

县不动产权第 0000597 号。 

2、甘肃苏武庄园葡萄酒业有限公司土地及房产，土地面积

145289.76 平方米、房产面积 10335.30 平方米。证号：甘（2025）

民勤县不动产权第 0000598 号。 

3、甘肃威龙欧斐堡国际酒庄有限公司土地，面积 266666.67

平方米。证号甘(2016)凉州区不动产权第 0000586 号。 



不动产抵押物最终明细以与中国银行龙口支行向公司实际

签署的相关合同为准。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金额范围内根据业务需要负

责签署或授权他人签署相关协议、文件等。 

二、审议与表决情况 

2025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

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应出席董事 9 人，

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公司董事会对上述资产抵押事项进行了审

议，一致表决通过了上述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资产抵押不构成关联交易，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银行提供资产抵押，有利于公司取得银行贷款，满足

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1 日 


